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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意见函

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吉祥庄村东枫泉花园项目房地产可处置变现价值提供咨询意见。
咨询对象为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吉祥庄村东枫泉花园项目房地产，为北京京奥港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枫泉花园”项目，项目建有限价商品房、商业、库房及地下车库。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顺国用（2015出）第00046号]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5规（顺）建字0026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49068.93平方米，规划总建筑规模为157849平方米（其中限价商品房132731平方米，商业用房2338.96平方米，库房用房8735.71平方米，地下车库用房7317.13平方米，人防及设备用房6726.2平方米）。据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限价商品房已经全部对外销售。

本次咨询的咨询时点为2019年4月25日，咨询目的是为委托人了解咨询对象于设定条件下形成的可处置变现的价值。依据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其介绍，本次咨询作如下设定：

1.由于咨询对象限价商品房已经全部对外销售，本次评估设定剩余商业、库房及地下车库用房可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5规（顺）建字0026号]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估价假设限制条件。
2.根据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咨询对象现状已完工，但尚未办理竣工验收，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本次评估以剩余商业、库房及地下车库用房可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为估价假设前提条件。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主估价方法为成本法、收益法及比较法。
1.成本法是测算咨询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咨询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成本价值＝土地价值+建筑物现值

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咨询对象土地价值。

土地价值＝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开发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利润

（2）计算建筑物重置价值。

建筑物重置价值＝建造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销售税费+利息+利润

（3）计算建筑物现值。

建筑物现值＝建筑物重置价值×成新度

（4）计算咨询对象成本价值 

2. 收益法是预测咨询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为：

V＝A×{1-[(1/(1+Y)]n}÷Y

其中：V-----收益价值

A-----未来第一年净收益

Y-----报酬率

n-----收益年期

具体步骤如下：

（1）计算咨询对象年总收益。

（2）用重置成本法计算咨询对象房屋现值

（3）计算咨询对象年经营费用

（4）计算咨询对象年净收益

（5）选用适当的报酬率

（6）计算咨询对象收益价值

3. 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咨询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咨询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比较价值＝比较案例房地产价格×（待估房地产交易情况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情况指数）×（待估房地产价值时点房地产价格指数/比较案例交易日期房地产价格指数）×…×（待估房地产权益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权益状况条件指数）×（待估房地产区位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区位状况条件指数）×（待估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比较案例房地产实物状况条件指数）

具体步骤如下：

（1）选择可比案例

选择比较案例时，应符合以下要求（与待估房地产比较）

1）用途相同

2）属于正常交易

3）房地产状况各因素相近

4）价值时点接近

5）统一价格基础

（2）进行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权益、区位、实物）等因素修正和调整

（3）求取咨询对象比较价值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本次咨询的目的，以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为依据，采用科学的估算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确定咨询对象（《国有土地使用证》[京顺国用（2015出）第00046号]全部土地及建筑物）在2019年4月25日于设定条件下可处置变现价值约为15042万元。
备注：
1.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为初估结果，准确金额以本公司出具的正式《评估报告》为准。
2.本《咨询意见函》中所列咨询意见以设定条件为估算的前提条件，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咨询结果需作相应调整。
3. 鉴于枫泉花园项目的限价商品住房已全部实现销售，该部分房屋及所分摊土地对北京京澳港置业公司已无任何处分价值，本次可处置变现价值仅限于咨询范围内商业、库房、地下车库所对应的价值。在此提请使用者注意。

4.根据委托人提供的《他项权利证书》[京顺他项（2015）第00083号]、《他项权利证书》[京顺他项（2015）第00090号]以及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咨询对象所在宗地43505.01平方米已设定两笔抵押。根据《他项权利证书》[京顺他项（2015）第00083号]记载，第一笔抵押土地他项权利人为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抵押面积为43505.01平方米，抵押价值为人民币72000万元，权利顺序为第一顺位，存续期限为2015年05月27日至2017年05月26日；根据《他项权利证书》[京顺他项（2015）第00090号]记载，第二笔抵押土地他项权利人为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抵押面积为43505.01平方米，抵押价值为人民币48000万元，权利顺序为第二顺位，存续期限为2015年06月05日至2017年06月04日。在此提请使用者注意。
5.本《咨询意见函》仅供估价委托人内部参考使用，不产生鉴证性专业意见效果和责任。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五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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